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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4 次臨時會 

【開會記錄】 

一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10 年 09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三、代表動態：原定代表名額 11 名，現有人數 11 名。 

四、出缺席人： 

出席／ 

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代表 請假Ｘ 

缺席○ 

號

次 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

姓 

 

名 

韓

青

山 

林

森

敏 

張

俊

生 

林

緯

豐 

吳

明

宜 

吳

宗

典 

許

漢

郎 

林

明

秋 

林

志

隆 

許

高

源 

雷

忠

儀 

29 

 9 

           

30 

 9 

 

          

1 

 10 

        

   

備 

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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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列席人員： 

鄉長蔡長昆      主任秘書戴淑卿 

民政課長吳佳成  工務課長徐正杰  農經課長吳岳峯  

社會課長廖光輝  財政課長陳玟伶  行政主任吳苡榛  

主計主任謝春城  人事主任羅云秀  政風主任陳大中  

幼兒園長廖淑萍  清潔隊長陳冠嘉  圖書館長邱淑美  

六、主  席：韓青山。 

七、紀  錄：許麗卿。 

八、司   儀：許勝豐。 

九、閉幕典禮：民國 110 年 10 月 01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 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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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演  詞】 

韓主席青山致開幕詞紀要： 

蔡鄉長、林副主席、戴主任秘書、各位代表同仁、鄉公所各課室主

管大家好！ 

首先感謝大家能夠踴躍前來出席會議，這次召開臨時會，主要

是要來審查公所提出的振興禮金墊付案，尤其本案墊付金額 1億 4

千 600萬，需要各位代表詳細來討論審查，另外對咱地方上的需求，

也盡量來提出反映跟建議，共同來督促公所做好各項服務跟建設，

提升地方的發展。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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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主席青山致閉幕詞紀要： 

蔡鄉長、林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同仁、戴主任秘書、各課室主管大家

好。 

在這臨時會經過大會討論審查，通過了很有意義的發放振興禮

金墊付案，因為這件關係到每一位鄉民的福利，公所在發放振興金

的流程，以及有可能產生的各種問題，都要做好完整的規劃，尤其

宣導要到位，讓鄉民了解做法，順利來領到這筆振興禮金。 

另外代表在會期中提出很多建議跟要求，希望公所方面要重視跟用

心思考，因為這都是在反應基層的聲音，時代在進步，以前作法有

不合時宜的就要求新求變，跟上腳步，了解百姓需求，落實鄉民的

寄託，這是咱代表會以及鄉公所要共同努力的責任。 

最  後  

祝大家  身體健康 家庭美滿    謝謝大家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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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預備會議】 

一、代表抽籤席次： 

１號韓青山 ２號林森敏 ３號張俊生 ４號林緯豐 

５號吳明宜 ６號吳宗典 ７號許漢郎 ８號林明秋 

９號林志隆 10號許高源 11號雷忠儀 

二、議事日程： 

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   

日 期 
星

期 

會

次 

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 

上午 9時－12時 下午 2時－5時 

110年 

  09月 29日 
三 1 

一、代表報到 

二、預備會議 

三、開幕典禮 

110年 
 09月 30日 

四 2 

報告及討論事項 

一、宣讀會議紀錄 

二、審查議案 

110年 

  10月 01日 
五 3 

一、報告及討論事項 

 (一)審查議案 

 (二)臨時動議。 

 (三)宣讀會議紀錄(09/30、10/01) 

二、閉會。 

秘書報告議事日程，經大會討論照表通過。 

三、報告事項。 

    1.上次會期(第 12、13次臨時會)通過的議決案共計有 9件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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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移送鄉公所辦理。 

    2.自上次會期結束後的休會期間(1100904~1100928)，簽請由主

席依大會授權逕行核定的配合款墊付案件數為 0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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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議事討論及臨時動議】 

編 號：第 1 號案     類 別：農 經 

提案人：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

案 由：辦理「雲林縣麥寮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

疫情-振興經濟消費禮金發放計畫」，計新臺幣 1億 4,640

萬元整，辦理墊付，請 貴會惠予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    1.依據貴會 110年 9月 6日麥鄉代字第 1100000707 號函

辦理。 

2.本案為辦理「雲林縣麥寮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(COVID-19)疫情-振興經濟消費禮金發放計畫」需要，所

需經費計新臺幣 1億 4,640 萬元整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，

俟 111年度本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再辦理轉正。 

3.檢附「雲林縣麥寮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   

疫情-振興經濟消費禮金發放計畫」計畫書及「歲出計畫  

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」各 1份。 

辦  法: 請貴會審議通過後，由本所依有關規定辦理。 

表決情形： 

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9 人。 

贊成：9 人。 

議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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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：第 2 號案     類 別：工  務 

提案人：雷代表忠儀        附署人：吳宗典、許高源、林志隆 

林森敏、林緯豐、張俊生 

吳明宜、林明秋、韓青山 

案 由：請盡速規畫施設麥寮生命園區南側護岸擋土牆，以維護園

區安全及整體性。  

說 明：麥寮生命園區南側與民眾土地接壤交錯，欠缺明顯區隔設

施，經數度接洽，已取得南側土地所有人同意協商建立共

同的土地使用邊線，請公所盡速與地主進行協議，劃設使

用範圍以利施設園區護岸擋土牆。 

辦 法：請鄉公所辦理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1人。 

  贊成：11人。 

  議決：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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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：第 3 號案     類 別：農 經 

提案人：林代表志隆        附署人：張俊生、許高源、韓青山 

吳明宜 

案 由：建請公所能提供土地謄本申辦服務，以便利農民辦理災害

補助申請時使用。 

說 明：很多農民反應前往鄉公所申請災害補助時，常常因欠缺土

地謄本而必須來回奔波，加上大多農民並不知要到何處申

請，又或沒空來回跑，十分不便導致時有民怨，建請參照

其他公所能提供農民申辦土地謄本服務，以利政務推行。 

辦 法：請鄉公所辦理。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
  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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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：第 4 號案     類 別：社 會 

提案人：林代表緯豐        附署人：許高源、張俊生、林志隆 

吳明宜 

案 由：建請公所能提供健保卡現場換發作業，以便利鄉民。 

說 明：本鄉人口數達 4 萬 8 千多人，然辦理健保卡換發仍需依賴

網路或通信作業，而本鄉老年人口居多，大多不會使用網

路或通信作業，十分不便，建請參照其他公所能提供現場

換發健保卡服務，以便利民眾需求。 

辦 法：請鄉公所辦理。  

表決情形： 

  表決方式：口頭。在場代表人數：10人。 

  贊成：10人。 

  議決：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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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次大會議決案咨議情形及結果】 

提案人 
類

別 

編

號 
案 由 議 決 咨議情形 

雲林縣

麥寮鄉

公所 

農

經 
1 

辦理「雲林縣麥寮鄉因應嚴

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

(COVID-19)疫情-振興經濟

消費禮金發放計畫」，計新

臺幣 1億 4,640萬元整，辦

理墊付，請 貴會惠予審議。 

照原案通

過 
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
代 表

雷忠儀 

工

務 
2 

請盡速規畫施設麥寮生命

園區南側護岸擋土牆，以維

護園區安全及整體性。 

照案通過 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
代 表

林志隆 

農

經 
3 

建請公所能提供土地謄本

申辦服務，以便利農民辦理

災害補助申請時使用。 

照案通過 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
代 表

林緯豐 

社

會 
4 

建請公所能提供健保卡現

場換發作業，以便利鄉民。 
照案通過 

主席報告 

無人異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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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其  他】 

一、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（實際） 

日 期 
星

期 

會

次 

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 

上午 9時－12時 下午 2時－5時 

110年 

  09月 29日 
三 1 

一、代表報到 

二、預備會議 

三、審查議案 

110年 
  09月 30日 

四 2 

報告及討論事項 

一、宣讀會議紀錄 

二、 二、審查議案 

110年 
  10月 01日 

五 3 

一、報告及討論事項 

 (一)審查議案 

 (二)臨時動議。 

 (三)宣讀會議紀錄(09/30、10/01) 

二、閉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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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代表要求及建議事項 

110 年 09 月 29 日 

  林代表緯豐： 

    1.請政風室將公所工程案移送檢調的審查期程提供予以代表知

悉，另興華古厝案也要列入調查。還有北五村百姓對生命紀

念館內部第一期及第二期的裝潢很反感認為有瑕疵這部分也

請重視。 

    2.請公所提供貨櫃市集的結算表等資料，讓代表了解該案的支

出狀況。 

  吳代表明宜： 

    建議公所針對一年內無法處理的案件保留款都要進行檢討，等

到能在一年內完成的時候再編列經費支應，以能活用預算並節

約鄉庫支出。 

  許代表高源： 

    1.針對振興金的發放，建議公所對有卡債等困擾的鄉民提供領

取現金的方式處理。 

    2.請農經課提供大糧倉計畫的相關資料，該計畫取消原因為

何？原計畫是否有上級補助款？用於何處？ 

  林代表志隆： 

    建議公所將施厝寮改善工程標餘的工程結餘款用於改善村內各

項設施。 

110年09月30日 

  許代表高源： 

    1.關於振興金的部分，希望申請的截止日能多延長幾天。 

    2.若有要在麥寮鄉內設立太陽能專區案件，公所務必積極主動

去了解並通知代表、村長，以維護村民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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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林代表緯豐： 

    1.對太陽能設置，公所除了知會代表、村長外，必須要求廠商

到村落辦理說明會。 

    2.貨櫃市集在檢調未結案前不得拆除，以保存證據。 

  張代表俊生： 

    1.對地方建設在設計時要多跟地方溝通以符合民眾需求。 

    2.建議利用關懷共餐時機前往各社區加強宣導振興金發放事

宜。 

    3.建議明年度預算編列能多一些用於道路整修方面。 

  吳代表明宜： 

    1.建議公所設立至少兩個振興金窗口來服務鄉民。 

    2.針對各項保留款，要求各課室對一年內無法完成的項目再做

檢討。 

  林副主席森敏： 

    有關發放振興金作業，為了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麥寮鄉民，建議

公所於週六、日也提供振興金的申請服務。 

  許代表漢郎： 

    希望公所能將振興金的申辦期限延長，以及於國慶連假期間也

提供相關服務，以方便於外地工作的鄉民。 

110年 10月 01日 

  許代表高源： 

    1.麥寮生命紀念館禮儀廳請盡快規劃設計，早日動工。 

    2.公所在基礎工程規劃設計時即應邀請代表村長進行協商，以

及開工動土時亦應邀請代表村長參加，了解工程狀況。 

  林副主席森敏 

    1.後安 13鄰處水門蓋不夠緊密會漏水，請盡速調整改善，以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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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發揮抽水機功效。 

    2.鄉內多處側溝排水孔附著的溝蓋支架易受蝕損壞，應改用較

不易鏽蝕的白鐵支架，至於溝蓋則可用較無價值且堅固的材

質來製作。 

  許代表漢郎： 

    1.發生臨時性急需消毒事件時，請清潔隊能設法抽調人員協助

處理。 

    2.明禮國小操場發現有紅螞蟻，請清潔隊盡速協助清除。 

  吳代表明宜： 

    1.請清潔隊長將清潔隊的具體獎懲制度給予代表知悉。 

    2.希望公所對工作及服務態度均優良的員工能適當的公開給予

獎勵、表彰。 

    3.雲林區漁會要將許厝寮漁港館舍交由縣政府委託麥寮高中管

理，規劃做成一個環境教育場域及地方創生之處，請公所設

立專責單位配合來推行地方觀光及文化等地方創生活動。 

    4.關於保留款檢討情形及結果，請於今年 11月份定期會中向大

會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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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麥寮鄉民代表會 

主 席 韓青山 

副主席 林森敏 

秘 書 顏瑞田 

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01 日 


